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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三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44 和 107 

联合国经济、社会及有关领域各次主要会议和 

首脑会议成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及后续行动 

千年首脑会议成果的后续行动 

 
 

大会主席提交的决议草案 

  2010 年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 
 
 

 大会， 

 回顾其通过了《千年宣言》的 2000 年 9 月 8 日第 55/2 号决议和通过了 2005 

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的 2005 年 9 月 24 日第 60/1 号决议， 

 1. 决定于 2010 年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开始时召开一次由国家元首和政府

首脑出席的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，具体日期待定，并鼓励所有会员国派这一级别

的代表出席； 

 2. 又决定就这次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的范围、方式、形式和安排举行协商，

以期在 2009 年底前完成协商，并在这方面请秘书长在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开始

时向大会提交一份报告。 

 


